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淅 ＾ 鸟 岭遗址仰黍 早期 居 址和篡鼻

陶 器 的 挲 同 噠 产 方 式

□ 李默然（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

）

摘 要
：

采 用 可 移 动 Ｘ 射 线 荧 光 光谱 仪
（
ＰＸＲ Ｆ

）
对 淅 川 马 岭 遗 址 仰 韶 早 期 居 址 和 基 葬 出 土 陶 器 进 行 检 测

，
讨

论 居 址 和 塞 葬 陶 器 对 陶 土 选 择 和 制 备 的 差 异 并 对 陶 器 的 尺 寸 进 行 数 据 化 变 量 分 析 ， 探 讨 陶 器 生 产 的 标 准

化 程 度 、 结 果 表 明 居 址 和 墓 葬 的 陶 器 生 产 方 式 不 同
，
结 合 考 古 情 境 ， 本 文 分辨 出 至 少 三 种 不 同 的 陶 器 生 产 方
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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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、 研 究 背 景 和 方 法

近年 来 ， 对陶器 生 产 专业化 的研 究 日 渐深 入 ， 论

者 多指 出专 业 化程 度 和 社会 复 杂 化之 间 有 着非 常 密

切 的联 系 此类研 究 有 很 多 角 度 ， 比 较 流 行的 有 同

时段 内 不 冏 地区 陶器 生 产 的 比较研究 、 有 同
一 地 区

或 聚落 陶 器生产 的 历 时 性研 究
，
也 有 同

一

聚落 内 不

同 位置 出 土陶 器 的研究 等 ＇ 居址 和墓 葬陶 器生 产 的

差 异 属于其 中之
一

，
对这 种 差异 的揭 示 有 利于 我们

了 解陶 器 生产 的 多元性和 复 杂性 ｕ
不 过 ，

这 些研 究 更

多 地是 关注 比 较
“

复 杂
”

的社会
，
讨论 陶 器 生产 专 业

化与社会 上 ｇ 出现的 关 系 。 分层 不 明显 的 社会 则 受

到 忽视 。 其实 ， 广 义的
“

专业化
”

是指
：
某种 物品 的 生

产 者 比使 用 者 少
，
就 可 以说 出现了该物 品 的 专 业化

生 产气 学者的 研 究表 明 ， 非 分层 社会 的 手 工业 专 业

化研 究 ， 对于 我们认 识 早期 专业 化 生 产 的 出现 至关

重要＼ 为 此 ， 本文 拟对河 南 淅 川马岭遗址 仰 韶 早期

居址 和 墓葬 出 土陶 器进行对比 研 究
，
讨论 Ｈ 用 陶 器

和丧 葬陶 器 生产 方式 的 不 同

马岭遗址 位于河 南 省 淅 川县 盛湾镇 高营 村
一

处

脑 江台 地 上 ，
现存面积约 １ ００００ 平 方米氕 遗址堆积

丰富 ，
其 中 仰 韶 早期 遗 存 为 本文 的 研究 对 象 ， 文化面

貌 与下 王 岗
“

仰 韶文 化
一

期
”

遗存接近 ＇ 遗存可 分为

三 期 ， 绝对年 代约 为 ５ ０（
）
０
——

４３ ００ＢＣ居址出 土陶

器 以夹砂红 （ 褐 ） 陶 为 主 ， 有一定数鼉 的夹砂棕 陶 、
泥

质红 陶 、
泥 质黑 陶等 ．

． 器型 主 要有 鼎 、 釜 、
假 圈足碗 ，

钵
、折沿 盆及小 口 瓮等 （ 图

一

）
． 墓 葬发 现 」

：

第 二 、
：

－

：

期 。 根据葬俗和 随葬品 差异可分 为 两类 。 甲 类墓 以黑

陶 钵 覆面 ， 几乎 没有 其他陶 器 随葬品
（
图 二

） 。
乙 类墓

部 分 墓葬随葬 陶鼎 、 弦纹罐
、
蒜 头 壶

、
敞 口 壶等

，
器 型

较 小
， 应为

“

冥器
”

。 其 中 陶 鼎 、弦纹 罐
？般 为 夹 砂 棕

陶 ， 壶类
一 般为 泥 质红 陶

（
图 三 这个 时期 的社会形

态 属 于典 型 的 非 分层 社 会 。 没 有大型 的公共建筑 ，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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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一 居址 出土部分 陶器

１
－２ ？陶 鼎

（

Ｈ ５８８ ： ５ 、
Ｈ １

１ ４ ８ ：２
）
３ ．陶 釜

（

Ｈ ５８８
：
２

）４ ■ 陶钵

（

Ｈ １２ ４６ ： １
）５ ． 陶盆

（

Ｈ７００ ：

２
）
６ ？ 陶小 口 瓮

（

Ｈ ５８８ ：

１
）

图 二 甲 类墓 Ｍ
１ ７６ 及 覆面黑陶 钵

图三 乙 类墓 Ｍ２４８ 及 出土 陶 器 随 葬 品

屋面积 普遍 较小 ， 仅 能 容纳
一

个核心家庭 ：： 没 有发现

大型 墓 葬 ，
少 量 墓葬 随葬 几 件小 型 陶 器 、 骨 器 等 ， 大

部分 墓葬 没有 随 葬品 ，
无玉石 等 高 等级 和长距 离运

输的物 品随 葬 。 农业生 产和 采 集经 济 并存 ， 没 有发现

个 人或家 户控 制 资 源生产和 分配 的 现 象 发现了 ２

座陶 窑 ， 表明 遗址这个 时 期确实进行 了 陶器生产
？

。

即 使在 同
一

社会 中 ， 不 同生产 方式和 专业化程

度生 产 出 的陶器也 会有 不 同
，
这是进行 深入 讨 论 的

基础 。 有 各种方 法发现此不 同 ，
成分检测 和标准 化研

究是两 种最常用 的方法 。 本文首 先采 用 可移动 Ｘ 射

线 荧光 光谱 仪
（
ＰＸＲＦ

）
对居址和墓 葬陶 器样本 进行陶

土 元 素分析
，
目 的在于发现陶器原料或 制备方 式 的

差 异 ？
。 可移动 Ｘ 射线荧光 光谱仪 在 陶 器检测 上 已

经比 较成熟？
，
被广 泛 应用 于 陶 器 研 究 中 ， 并被 证明

在单个聚落 （地方性社群 ） 和区 域层面具 有很好的效

果
？

。 对于 陶器 生 产 来说
，
通过尺寸 的数据化变量分

析
，
可以 推断陶 器制作 的标准化程度

，
进而 了 解陶 器

生产 的 专业化程度 。 本文选 用 研 究者 们通常使 用 的

平均值
（
Ｍ ｅａｎ

）
、 标 准偏 差 （

Ｓ
ｔ
ａｎｄａ ｒｄＤｅｖ ｉａ

ｔ
ｉ ｏｎ

）
、 变 异 系

数
（

ｔｈ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 ｉ ｅｎ ｔＶａｒｉａ ｔｉ ｏｎ
）
等指标 进行 分析 。 其 中

，

变异系 数相对更加可 靠 ，

一

般而 言
，
变异 系 数值越

低 ， 标准化程 度 越高 。

２ 、 可 移 动 Ｘ 射 线荧 光 光谱仪 分析

本研究使 用 的 是德 国 Ｂ ｒｕｋｅ ｉ

？ 公 司 生产 的 型号 为

Ｂ ｒｕｋｅｒＴｒａ ｃｅ ｒＩＶ 的 便携式 Ｘ 射线荧光 光谱仪 。 该仪

器 采 用 金属铑 （
Ｒｈ ） 作为 Ｘ 射线源管 ， 激发 电压可达

４０ＫＶ
，
电流 １

７
｜

ｘＡ 。 过滤器为 Ｔ ｉ
／Ａｌ 。

样 品 的检测 点
一

般 为 陶 片 的侧 面 ， 如果 陶 片 太

薄 （

一

般为 泥质 陶 ） 则捡测正面 。 首 先用 清水洗净陶

片 ， 再 用 经过蒸馏水 清 洁过 的 １ ８０ 号 砂纸对检 测面

进行打 磨
，
使 之 显 露 出 新鲜面 ， 如果 检测 面杂 质 较多

或者凹 凸 不平 ， 则 先 用 电 锯进 行切割 。 样 本 的检测结

果 在
一

定时 间 和若干次数后 会趋 于稳定 。 通过实 验 ，

本次检测 采 用单个 样本在 不 同检 测点 检 测两次 ， 每

次 ６０ 秒的 方法 。 检 测完 成后对生成的 元 素 反 射 强度

曲线进行拟合
，
将前 后两次数据进行平均 ，

如 果 两次

检测数据差 异过大
，
则会被舍 弃并 重新检测 。 检测所

得数据 只是元 素 反 射 的强 度 ， 而非 质量 。 由 于 Ｒｈ

（
铑 ）作 为 源管材料并 且 罕见 于 土壤 中 ， 样本数据 中

Ｒｈ
（
铑

）
的 数 值 是 非 常 稳定 的

，
因 此 可以通过 与 Ｒｈ

（
铑 ） 数值 的 比 值 来将其他元 素 的强度数 值标准化 。

然 后 再根据数据对各 个变量 的进行聚类分析 。

本次检测 的 １ ０８ 个 样本 中
，
样 本 ３ ６ 没 有 读数 ，

另 有 ７ 个 样本 由 于前 后两次读数误 差 太 大 没 有参 与

分析
，
因 此

，
共 有 １ ００ 个样本参与 了分 析 。 样 本

一

共

检测 出 ２ ２ 个元 素
，
除了 仪 器 自 带 的 Ｒ ｈ （

铑 ） 和 Ｐｄ

（钯
）
外

，
对剩 余 ２０ 个 元 素 的 强 度进 行 聚类 分析 ， 将

１〇 〇 个样本分 为 １０ 个集合 （见附表 ） 。 但集合 ９ 两个

样本的 各个元 素变异幅度太大 不纳人讨论 ；
集合 ３ 、

８ 和 １ ０ 均只 有 １ 个样本
，
在讨论 问 题时

，

这三个 集

合 不 宜作 为 解 决 问题 的 关键证据 。

９ 个集 合 ９８ 个样品的 聚类 系统树图 如下 ：

通过对检测 数据 的 分析
，
可以得 出 以下 结 论 ：

―

、 居 址陶器 的 集 合较多 。 第
一

期 居址 陶 器 有六

种 集 合 （ 附 表
一

）
；
第 二期 则 多达九种

（

附 表 二 ）
；
第三

期 样本数据量较 少 ， 仅 有 ６ 个样本 ， 却也 有 多达 四 种

集合 （ 附 表 三 ） 。

二
、墓 葬 陶器 的 集 合较少 。 甲 类 墓 葬 中 用 于 覆面

的 黑陶钵都 属 于集 Ａ
、

２ （ 附 表 八 ， 据 发 掘记录 Ｍ １ ７０

未出土黑 陶 钵 ）
；

乙 类 墓葬随葬 央砂 宽沿 陶 鼎和弦纹

罐为 主 ， 在 选取 的 二十 四个 样 本 中 ， 仅 样 本 ４２ 陶 鼎
，

１ ， ：

丨 ： Ｗ附 表 九 ） ．

样 本 ４２ 这件 陶 鼎形制 与其他 陶鼎 差 别很大
，

并 非 同
一

类型器物 。

由 于居址 陶 器比 墓葬 陶 器 更加 多样 化 。 因此 ， 我

们需要考虑 陶 质 和 器 型是 否对结果有 决 定性 影 响 。

根 据 附 表 四 和 附表 五 可知 ， 居 址 泥质 陶集 合 有 １
、
２

－

１０２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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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５ｉ
：个 ， 夹砂 陶 有 九 种 集 合 ， 表 明 相对 于 夹砂 陶 ，

泥 质 陶 集 合确 实 会 更 少 ， 原 因 应 当 与陶 土 中 添加 的

踯和料有 关 址泥质陶集合依 祭

甲 类 ｍ 葬 中 的 泥 质 陶钵 ， 夹砂 陶 的 集合 更 是远远 多

于乙 类 ■ 中 的 鼎 和 这 表明 陶 质 差 异 并 没 有 影响

上 述结论 的 成 立 为 了 考察 器 型对结 果是 否 有 影响 ，

本 文 选 取黑 陶 钵 和 鼎 两种 器物 为 对 象 进 行 分析
。
由

附 表 六 和附表七可知 ，
居址 ？＝

！昧集合 为 １＿２ ，

多 ｒ 甲 类墓黑陶 沭 ：

丨

：

；
居 址陶鼎集合 多达八种 ，

远 多 Ｔ
？ 乙 类 態陶 ｆ！ 的 二 种 。 这 说明 器 型对结 果 也 没

午均 ？＿ 衿禮 丨
８

（ 弩籲ＭＰ 异 系《

图 五 第
一期 居址 陶器 口 径 变置统计图

图 六 第 二期 居址 陶 器 口径 变 量 统计 图

３ ０

２ Ｓ

７ ０

１ Ｓ

１０

Ｓ

０

■ 平均 ｔｔ ５ 异 系数

２ ／ ９２

紅阄钵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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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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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－ ２０

丨小口 貧 （
ｎ－ ７

｜

图七 第 三 期 居址 陶器 口 径 变 置统计 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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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Ｓ ． ＯＯＨ

１ ０ ． ００９
４

Ｓ ０ ０％

有 拫 本性影 响

因此 ， 检测 结 果 表 明 ， 幣 推 中 的 器 物 苠 陶 ｔ 的 选

择 和 处理比 居址 中的 器物 更 单 一 。

３ 、 标 准化 分 析

居址 陶 器共 选取 洋 本 ２ ７Ｕ 件
，
均 出 自 年 代 确定

的灰坑中 ，
按照 器型对样本口 经进 行敢摒化分析 。 之

所 以选 择 口 径作 为 变 ｆｉｔ 是 因 为样 本 大 多 为 残 片 ， 底

径 、 通 高 等其 他 变 量 没 有数 据 而 且 ， 有学 者研 究 表

明 口 泾 是 反映陶 器制 作 标准化 程度 较好 的 变 贵 之
一

气 样本量对 变 异 系 数 会 有
一

定 的 影响 莱 斯认 为
一

组数据最 少样 本 数Ｍ 为 ３ ０ 个气 戴 向 明 根据 南 关 遗

址二 里 岗 下 舄陶 鬲在 不 同 的样 本数 址 下其 口 径 变 异

系数值 的 分布和变化的 情况得 出 结论 ，
认 为

本数 Ｍ 为 ２０ 个 气 因 此 ， 本 文
丨

＇

２ Ｕ 个 勺Ｍ 」
、 洋本置 ，

如果 少于 ２０ 个 的 样 本 ， 需 嬰 对 变 异 系 数进 行 饺 ；

Ｌｌ ：
．

公式 为 ：ｃｖ
＊
＝

（
１＋

ｉ ）
ｘ ｃｖ 分析 结果如 下 ：

第
一

期 选取 的 陶 器 有 釜 、假 圈 足 碗 、 鼎 和 ＋ 口 瓮

Ｆ１种 器 型
。
所 有 器 型 口 径 变详 系 数 （部分 校正 ） 的 变

３０

图 八 墓 葬 陶 器 口 径 变 置统 计 图

化范 Ｗ 在 丨
２ ． ５％—— ２ ４ ． ４％之间 （ 图 五

）
， 第二 期选 取

了黑 陶钵 、红 顶钵 、 鼎 和 小 口 瓮 四 种 类 型 的陶 器 其

口 径变 异 系数 （ 部 分 校正 ） 纪１ １ ． １ ％ －

２４ ．３％之 间 （ 图 六 ） 。 第三 期选 取 的陶 器有鼎 、 红陶钵

和 ＇

ｊ

、 口 瓮 ｎ 其 口 径 变 异 系 数 （ 部 分 校 正 ） 范 Ｍ 在

１２ ．８％


２９ ． １
％之 间 （ 图 七 ）

■ 总体 而 ｉ ， 居址 啕 器

个时 期 变 异 系 数 的 范 围 笮 异 不 大 ， 同 类 器 的 变 异 系

数 尤 其 接近 但是不 同 器 类 的 变 异 系 数 范异明 Ｓ ． 陶

史
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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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
－

１ ０３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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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
鼎 类 的变 异 系 数最高 ， 瓮 类和钵类变 异 系 数相对较

低 。

墓葬陶器种 类较 少 。 甲 类 墓以 黑 陶钵覆面 为 主 ，

少见陶器 随葬品
；

乙类 墓则 以 随葬陶 鼎和 弦纹 罐 为

主 。 甲 类墓黑 陶钵 口 径 的 变 异 系 数为 １ １ ． ５％ ， 乙类墓

陶鼎 口 径 的变 异 系数为 １ ７ ． ４％
，
弦纹 罐 口 径的 校正

变异 系数 为 ２０ ． ２％ （ 图 八
） 。

标准化研 究结 果显 示 ， 墓葬 陶 器 口 径尺寸 的 变

异 系数 明 显低于 居址 中 同 类 陶 器 的变 异 系 数 。 甲 类

墓黑 陶 钵 口 径 的变异 系数 为 １ １ ． ５％ ， 而 居 址黑 陶钵

口 径 的 变异 系 数为 １ ５ ． ４％
；

乙 类墓 陶 鼎 口 径变 异 系

数 为 １ ７ ． ４％ ， 而 第二 期 和 第三 期居 址 中 陶 鼎 口 径变

异 系数分 别 为 ２４ ． ３％和 ２９ ．

１ ％
；
弦纹罐 由 于 居址 中 发

现很 少 不具可 比性 。 以 上结果 表明 ，
墓葬陶 器比居址

中 同 类陶 器标准 化程度 更高 。 此外 ，
甲 类墓 黑 陶钵 的

变异 系数低于乙 类墓 陶 鼎和弦纹罐 的 变异 系数 。 这

意味 着 甲 类墓 中 用 于 覆面黑 陶 钵
，

其 标准化程度 应

该 比乙类 墓葬 中 的 随葬品陶 鼎 和弦 纹罐高 。

４ 、 讨论

可移动 Ｘ 射线荧 光 光谱仪 的检测 和 陶器 口 径变

量 的统计分析结 果均 表 明马岭仰韶 早 期 居址和 墓葬

的 陶器生产 方式 有较大 的 差 异 ， 并 至 少可 以分 辨 出

三种 不 同 的陶 器 生产 方式 。

第一 种 是 居址 中 陶 器的 生产 。 这 些陶 器都是 曰

座墓 葬均 是被破坏严 重
，
有的 头部 不存 ， 有 的仅 能 见

到残余骨骼
。
因此 ， 这类 墓 葬 中 使用 黑陶 钵覆面 是普

遍现象
，
并 没 有 因人而异 。 这些黑 陶 钵仅 用于覆面 ，

不具有经 济 属性 ， 应 当 是
一

种 仪式 物品 。 它们的 生产

可能 由 固 定 的 陶工 （
或家 户 ） 完 成 ， 并 且 整个生 产过

程有 一定 的 规范 和控 制 。

这三 种 不 同 的生产方 式显 示 出 史 前 社会 中 陶 器

生产 的 复杂 性 。 这种 复 杂性体现在诸如 陶土选 择和

制 备 、
标准 化程度 、 生产 者 准 入 、生 产 控 制 程度 等 方

面
（ 表

一

） 。 考 斯汀早就指 出
，
在
一

个 社会 中 ， 可能 会

共存几种 不 同 的 陶器 生产方式气 通过马岭遗址这个

案例可以 看 出 ， 即便 是在史 前
一

些 非 分层社会中 ， 陶

器生产 也并 非 简单 的
一

种模 式 。 是什 么原 因 造成这

样 的 结果 ？ 有研 究者 发现 ， 影响 陶器标准 化的 原 因多

样且 复 杂
，

根 本 原 因 在 于消 费 者 （
或 使用 者 ） 对 于各

种陶器尺 寸变异 的宽 容程度
？

。 也 就是说 ， 社会对各

种陶 器 的 重 视 和容忍 程度 不 同 可能会 导致 不 同 的生

产 方式 ： 仅 以马岭遗 址仰韶早 期而 言
，
人 们明显对 甲

类墓葬 的 丧葬仪式 用 品——黑 陶 钵更加 重 视 ， 对这

种陶 器尺寸变异 的宽 容度很低 。 而相 应 的 ，
对于 日 常

陶器来说
， 则并没 有那 么重 视 。 乙类 墓葬中 随葬的

鼎 、 弦纹罐 的 重要程度 则介于 两者 之 间 。 由 此推 测 ，

丧 葬仪式和活动在马岭 遗址 仰 韶 早期社会 中 可能 占

据 了 比较重要的地位 。
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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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一 马 岭遗址仰 韶 早期 三 种 陶 器生产 方式对 比

陶土制备 标准化程度 生产者 性质 专业化程度

甲 类墓 中
“

黑陶钵
”

单
一

较高 陶工 仪式用 品 较高

乙类墓 中
“

鼎 、弦 纹罐
”

较固定 较低 少数家户 特殊经济产品 较低

居址 曰 常陶器 多样化 低 大量家户 曰 常必需品 低

常 生活 用 器 ， 它们 的 陶 土选 择和 制 备比较 多 样 和随

意 ，
标 准化程度 很 低

，
专业化程度也 很低 其 生 产并

没 有严格 的 限 制 ， 可能 大量 的家 户 都在从事 这种生

产 活动 。

第二种 就 是 乙 类墓 的 随葬 品——陶鼎 、 弦纹 罐

等 的生产 。 分析 表 明这两 类 陶 器比 居址 陶 器对 陶 土

的选 择和 制 备更 加严 格 ， 标 准化程度 也相 对较 高 ， 但

总体 的 专业化Ｓ 度可能仍然较 低 ＾ 乙 类墓葬共 发现

（ ，７ 咕 ， ｉ ｔ 中 （乂３ １ 坠 泛 痄 随 岽
」

．

？

＿：

到 ５０％ 。 没 有任 何证据 表 明这些 陶器 随葬 品与死者

的年 龄 、性别 、或社会 地位 等 因 素相 关 。 鉴于这 些陶

器 在 墓 葬 中 的 作 用 主要 是 象 征居 址 中 的 生 活 用 器 ，

而且 每个墓 葬的 组 合往 往 不 同 ， 因 此 ， 这种 陶器 更多

￥死 者的
“

地 下生 活
”

相 关 ， 属于死 者的 个入 用
：

这个 角度说 ， 乙 类墓 陶鼎 和弦纹 罐可 能更 多 是
一

种

与墓 葬有 关
“

特殊经 济产品
”

，
并 且

，

生 产此类 产 品的

家户 相对 少
一

些 。

第三种 则是 甲 类 墓覆面 所 用 黑 陶 钵的 生产 。 陶

土选 择和 制备 比较严格 ，
其 口 径变 异 系数 接 近 １０％

的临界值气 标准 化和专业化程度较高 。 甲 类墓葬共

发现 ７ ６ 座 ， 用 黑陶 钵 覆面 的 墓葬达 ６ １ 座 ， 其 余 的 １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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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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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ｏ ｎＳ

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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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 ｎ

Ａ ｒｃ ｈａｅ ｏｌｏ
ｇｙａ

ｔ
ｔ ｈｅＭ 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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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Ｓｏｕ ｒｃｅ ｂｏｏｋ ， ｅｄ ｉ ｔｅｄｂ
ｙＧ ａ ｒ

ｙ

Ｍ ． Ｆ ｃ ｉ ｎｍａ ｎａ ｎｄＴ ． Ｄｏｕ
ｇ

ｌａｓＰｒｉ ｃｅ ． ＮｅｗＹ ｏ ｒｋ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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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一 马岭 遗址 仰 韶早 期 第一期居 址样 本 数 据

样本编号 标本 号 陶质 器 类 集合

１ １ ５ Ｈ５ ０ １ ：６ 夹砂 杯 ２

３０ Ｈ １ １ ８ ４ ： ２ 夹砂 鼎 ６

３３ Ｈ １２ ５４ ： １ ３ 夹砂 鼎 ５

４７ Ｈ６ ５２ ：
６ 夹砂 鼎 ５

１ ０６ Ｈ Ｉ１ ２８ ： ８ 夹砂 鼎 ５

１ ０８ Ｈ ５ ８８ ： ５４ 夹砂 鼎 ５

１ １ ９ Ｈ５ ０ １ ： １ ０ 夹砂 鼎 １

３９ Ｈ Ｉ２６７ ： ２ 夹砂 釜 ７

５７ Ｈ １ １ ８ ４ ： ３ 夹砂 釜 ６

９７ Ｈ５ ８８ ： ５７ 夹砂 釜 ７

１ ０３ Ｈ５ ８８ ： ２３ 夹砂 釜 ５

１ ０ ９ Ｈ １ １ ２８ ： ２６ 夹砂 釜 ６

１ １ ０ Ｈ５８８ ： １ ６ 夹砂 釜 １

６０ Ｈ １ ２５ ４ ： ５ 夹砂 罐 １

１ １
１ Ｈ５８ ８ ： ２８ 夹砂 罐 １

１ １ ４ Ｈ Ｉ １７７ ： ９ 夹砂 罐 ４

１０ ２ Ｈ５８ ８ ： ３２ 泥质 盆 １

３ ４ Ｈ Ｉ ２ ６７ ： ５ 泥质 小 口 瓮 ２

６ ５ Ｈ
１ ２５４ ： ｌ

ｌ 泥质 小 口 瓮 １

附表二 马岭 遗址仰 韶 早期 第 二期 居址样本数据

样本编号 标本号 陶质 器类 集合

４３ Ｈ １ ０ １ ７ ： ８ 夹砂 釜 ８

４８ Ｈ６７６ ： ８ 夹砂 鼎 １

５２ Ｈ １
（）

１ ７ ： ６ 夹眇 鼎 ５

５４ Ｈ １ ０ １ ７：９ 夹砂 鼎 ５

７０ Ｈ Ｉ２ ４２ ： ３ 夹砂 鼎 ３

９９ Ｈ １ １
０２ ： ２ ４ 夹砂 鼎 ４

２６ Ｈ６７ ６ ： ５ 泥质 黑陶钵 ２

３８ Ｈ １ ０ １ ７：２ 泥质 黑陶 钵 ２

４４ Ｈ６７ ６ ： ３ 泥质 红 陶钵 ２

５ １ Ｈ６７ ６ ： １ ５ 泥质 碗 １

２７ Ｈ Ｉ 
０７ ６：３ 泥质 碗 ２

６４ Ｈ Ｉ ２４２ ：４ 泥质 小口 瓮 １

６８ Ｈ８６９：３６ 泥质 黑陶罐 １

１ ２４ Ｈ Ｉ １ ９５ ： ８ 泥质 黑陶 罐 ２

１
１ ８ Ｈ Ｉ ２ ３５ ：２ 泥质 缸 １

３５ Ｈ７ ８７？ ：６ 夹砂 鼎 ５

５３ Ｈ ７ ８７（Ｄ ：

１ ５ 夹砂 鼎 ２

８３ Ｈ６５ ９： １２ 夹砂 鼎 ７

１ ２０ Ｔ５４３ ４？ ：２ 夹砂 鼎 １ ０

１
３７ Ｈ

Ｉ
０２７： １ 夹砂 鼎 ６

１ １ ７ Ｔ５ ８３ ３⑥：
２ ３ 夹砂 罐 ５

１ ２３ Ｔ ５８３３？ ：７ 泥质 黑 陶钵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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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三 马岭遗址仰韶 早期 第三期 居址样本数据

样本编号 标本号 陶质 器类 集合

１ ２２ Ｔ ５４３４⑨ ： １ ０ 夹砂 罐 ６

１ １ ６ Ｈ９ ６ ：３ 泥质 黑陶钵 ２

１ ３ ５ Ｈ １０７２ ： ｌ 泥质 黑陶钵 １

５５ Ｈ７８ ７①：４ 泥质 红陶钵 ２

６ １ Ｈ８ １ ９ ： ｌ 泥质 盆 ５

１ １ ３ Ｈ９ ６ ： ｌ 泥质 小口 瓮 １

附 表 四 马 岭 遗址仰 韶早期 居址 泥质 陶样本数 据

样本编号 标本号 器类 集合 分期

２ ６ Ｈ６ ７６ ： ５ 黑陶钵 ２ 第二期

２７ Ｈ Ｉ０７６ ： ３ 碗 ２ 第二期

３ ４ Ｈ １２ ６７ ： ５ 小口瓮 ２ 第
一

期

３ ８ Ｈ １０ １７ ： ２ 黑陶钵 ２ 第二期

４ ０ Ｈ７８ ７（２）
：４ 小 口瓮 １ 第二期

４ １ Ｈ７８ ７② ：５ 盆 ２ 第二期

４ ４ Ｈ ６７６ ：３ 红陶钵 ２ 第二期

５ ０ Ｔ５３ ３３⑤ ： １ ９ 缸 １ 第三期

５ １ Ｈ６７ ６ ： １ ５ 碗 １ 第二期

５ ５ Ｈ７８ ７① ：４ 红陶钵 ２ 第三期

６ １ Ｈ８ １ ９ ： ｌ 盆 ５ 第三期

６ ４ Ｈ Ｉ２ ４２ ： ４ 小口瓮 １ 第二 期

６ ５ Ｈ １ ２ ５４ ： ｌ ｌ 小 口瓮 １ 第
一 期

６ ８ Ｈ８６ ９ ：３６ 黑陶罐 １ 第二期

１ ００ Ｈ６５ ９ ： １４ 小 口瓮 １ 第二期

１０ １
Ｈ６ ５９ ：６ 盆 ２ 第 二期

１ ０２ Ｈ５ ８８ ：３２ 盆 １ 第一期

１ １ ３ Ｈ９ ６ ： ｌ 小 口瓮 １ 第三期

１ １ ６ Ｈ９６
：
３ 黑陶钵 ２ 第三期

１ １８ Ｈ １２ ３５ ： ２ 缸 １ 第二期

１ ２３ Ｔ５８３ ３？：７ 黑陶钵 １ 第二期

１ ２４ ＨＩ １ ９５ ：８ 黑陶罐 ２ 第 二期

１ ３５ Ｈ Ｉ
０７２ ： １ 黑 陶钵 １ 第三期

附表五 马岭遗址仰韶早期居址夹砂 陶样本 数据

样本编号 标本号 器类 集合 分期

３０ Ｈ１ １ ８４ ：２ 鼎 ６ 第
一

期

３３ Ｈ １ ２５ ４ ： １ ３ 鼎 ５ 第
一

期

３５ Ｈ７ ８７② ：６ 鼎 ５ 第二期

３９ Ｈ１ ２６ ７ ：２ 釜 ７ 第
一

期

４３ Ｈ １ ０ １ ７：８ 釜 ８ 第二期

４７ Ｈ６５ ２ ： ６ 鼎 ５ 第一期

４８ Ｈ６７ ６ ： ８ 鼎 １ 第二期

５２ Ｈ １ ０ １ ７ ：６ 鼎 ５ 第二期

５３ Ｈ７ ８７？ ：

１ ５ 鼎 ２ 第二期

５４ Ｈ １ ０ １ ７：９ 鼎 ５ 第二期

５７ Ｈ Ｉ １ ８４ ：３ 釜 ６ 第
一

期

６０ Ｈ １ ２ ５４ ： ５ 罐 １ 第
一

期

７０ Ｈ Ｉ ２４ ２ ：３ 鼎 ３ 第二期

８３ Ｈ６５９ ： １ ２ 鼎 ７ 第二期

９ ７ Ｈ５８ ８ ： ５７ 釜 ７ 第一期

９ ９ Ｈ Ｉ１ ０ ２ ： ２４ 鼎 ４ 第二期

１ ０３ Ｈ５ ８８ ： ２３ 釜 ５ 第一期

１ ０６ Ｈ Ｉ
１ ２８ ：８ 鼎 ５ 第

一

期

１ ０８ Ｈ５ ８８ ：５４ 鼎 ５ 第
一

期

１ ０９ Ｈ Ｉ１ ２８ ： ２６ 釜 ６ 第
一

期

１ １ ０ Ｈ５ ８８ ： １ ６ 釜 １ 第
一

期

１ １ １ Ｈ５ ８８ ： ２８ 罐 １ 第
一 期

１ １ ４ Ｈ Ｉ
１ ７７：９ 罐 ４ 第

一

期

１ １ ５ Ｈ５ ０ １ ：６ 杯 ２ 第
一期

１ １ ７ Ｔ５ ８３３⑥ ： ２３ 罐 ５ 第二期

１ １ ９ Ｈ５ ０ １ ： １ ０ 鼎 １ 第一 期

１２０ Ｔ５４３４⑨ ： ２ 鼎 １ ０ 第三期

１２ ２ Ｔ ５４ ３４？ ： １ ０ 罐 ６ 第三期

１３ ７ Ｈ Ｉ０２７： １ 鼎 ６ 第二期

附 表六 马 岭遗址仰韶早期 居址 陶鼎样 本数 据

样本编号 标本号 隹入朱 口 分期

３０ Ｈ１ １ ８４ ：２ ６ 第 一期



２０ １ ９ ． ０ ６ 务 烹 ５ 物

３３ Ｈ １ ２５ ４ ：

１ ３ ５ 第
一

期

３５ Ｈ７ ８７②

６ ５ 第二期

４７ Ｈ６５ ２ ： ６ ５ 第
一

期

４８ Ｈ６７ ６： ８
１ 第二期

５ ２ Ｈ １０ １ ７ ：６ ５ 第 二期

５ ３ Ｈ７ ８７② ： １ ５ ２ 第二期

５ ４ Ｈ １ ０ １ ７ ： ９ ５ 第二期

７０ Ｈ Ｉ２４ ２ ： ３ ３ 第二 期

８３ Ｈ６５９ ： １ ２ ７ 第二期

９９ Ｈ Ｉ
１ ０ ２： ２４ ４ 第二期

１０６ Ｈ
Ｉ
１ ２８ ：８ ５ 第

一

期

１
０８ Ｈ５８８ ： ５ ４ ５ 第

一

期

１ １ ９ Ｈ ５ （） ｌ
：
１ ０ １ 第

一

期

１ ２０ Ｔ５４３ ４⑨ ： ２ ｔ ｏ 第三期

１ ３７ Ｈ １０２７ ： ｌ ６ 第二期

附表七 马岭 遗 址仰 韶 早 期 居址 黑 陶 钵样本数据

样本编 号 标本 号 朱 ａ 分 期

２６ Ｈ６７６ ： ５ ２ 第二期

３８ Ｈ １０ １ ７ ：２ ２ 第 二期

１ １ ６ Ｈ９ ６ ：３ ２ 第三期

１ ２３ Ｔ５ ８３３？ ： ７ １ 第二期

１ ３５ Ｈ Ｉ ０７２ ： １ １ 第三 期

附 表 八 马 岭遗 址仰韶 早期 甲 类墓 出土 黑 陶钵

样本数 据

样 本编 号 标本 号 集合 分期

２９ Ｍ １ ０３ ： ２ ２ 第三期

３２ Ｍ ｌ ７０ ：２ ５ 第二期

４５ Ｍ １ ８７ ： ｌ ２ 第二期

４６ Ｍ １ ４６ ：

ｌ ２ 第 二期

５６ Ｍ １ ４ ４ ： ｌ ２ 第二期

５８ Ｍ １ ０９： ｌ ２ 第二期

６２ Ｍ １ １ ７ ： ｌ ２ 第二 期

６７ Ｍ２３ ２： ｌ ２ 第三 期

６９ Ｍ９３ ： ２ ２ 第 二期

７２ Ｍ １ ４ ５
： ｌ ２ 第二期

７３ Ｍ １ ８４ ： ｌ ２ 第三期

７４ Ｍ １ １ ４ ： ３ ２ 第二期

７ ５ Ｍ２ ３４ ： ｌ ２ 第二期

７ ７ Ｍ２１ ２ ：

ｌ ２ 第二期

７ ８ Ｍ １ ４７ ： ｌ ２ 第二期

７９ Ｍ ｌ ６４ ： １ ２ 第二期

８ ０ Ｍ２ ２９ ： ｌ ２ 第二期

８ １ Ｍ２ ２４ ：２ ２ 第三期

８ ２ Ｍ２ ０（） ： ｌ ２ 第二期

附 表 九 马 岭遗 址 仰韶 早期 乙 类墓 出 土 陶 鼎 、 罐

样本数据

样本编号 标本号 器类 集合 分 期

２８ Ｍ ４９ ： ｌ 罐 ５ 第二期

３ １ Ｍ２２０ ：

ｌ
罐 ６ 第二期

３７ Ｍ ｌ ６６ ： ３ 罐 ５ 第三期

４２ Ｍ １ ８０ ： ｌ 鼎
１

第二期

６３ Ｍ２３７
： ｌ 罐 ６ 第三期

６６ Ｍ２２３ ： ｌ 鼎 ５ 第二期

７６ Ｍ １ ４ １
：
１ 鼎 ５ 第二期

８４ Ｍ２２０ ：２ 鼎 ５ 第 二期

８５ Ｍ２０８ ：２ 鼎 ５ 第二期

８６ Ｍ６６ ： ｌ 罐 ５ 第三期

８７ Ｍ７６
： ｌ 鼎 ５ 第二期

８８ Ｍ ２４９ ：２ 鼎 ５ 第二期

８９ Ｍ ２４３ ：
１ 鼎 ５ 第 二 期

９０ Ｍ ２３６ ： ｌ 鼎 ６ 第二期

９ １ Ｍ２ １ ３ ： ２ 罐 ６ 第二期

９２ Ｍ １ ９
１ ： ｌ 鼎 ６ 第三期

９４ Ｍ７３ ： ｌ 罐 ５ 第三期

１２ ５ Ｍ ｌ ５０ ：２ ｍ ６ 第二期

１ ２ ６ Ｍ ５０ ： ｌ 鼎 ５ 第二期

１２９ Ｍ ２２０ ： ４ 鼎 ５ 第二期

１ ３ １ Ｍ ２４ ８ ： ４ 鼎 ６ 第二期

１ ３ ２ Ｍ ２０５ ． １ 鼎 ５ 第二期


